附件1     

            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专用标识管理办法（试行）

(审议稿)

　　第一条[立法目的] 为了保护水生野生动物，规范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经营利用活动，加强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标识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对国家重点保护水生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标识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职责分工] 农业部主管全国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标识管理工作，制定、调整并公布《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专用标识范围》（以下简称《标识范围》）及相关技术规程，建立标识信息管理系统。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标识管理工作。

第四条[标识适用范围] 出售、利用、运输、携带和寄递《标识范围》所列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应当按技术规程加载专用标识，法律法规规定可不加载标识的除外。

    第五条[标识的信息] 专用标识应当记载被标识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物种名称（中文名称和拉丁文学名）、规格、来源、产地等信息。

每个专用标识具有唯一编码，限一次性使用。

第六条[标识申领] 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凭人工繁育许可证或相关批准文件，在农业部水生野生动物标识信息管理网站进行注册并提出申请。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核定专用标识的发放数量。

申领专用标识的单位和个人依据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主管部门核定专用标识发放数量购买空白专用标识。

农业部负责对依法购买的空白专用标识分配编码。

第七条[标识的使用] 有关单位或个人应按规定将相关物种或其制品信息录入已分配编码的空白专用标识。

不得使用未正确录入相关信息的专用标识。
第八条[人工繁育物种的标识] 对列入农业部颁布的《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中且列入《标识范围》的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和第八条规定取得并使用专用标识后，可凭专用标识直接出售和利用。

第九条[标识的撤销] 存在以下情况的, 省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撤销相应标识:

(一)申领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二)录入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三)倒卖标识的。

第十条[标识的失效] 专用标识不设有效期，但在下列情况下失效。

（1） 标识已经损坏的（无法扫描出标识中的信息）；

（2） 未分配编码的；

（3） 加载专用标识的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基本形状等

主要特征改变的；

（4） 加载专用标识的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被拆分的；

（5） 相关批文被省级以上渔业主管部门撤销的；

（6） 未按规定录入相关信息的;

（七）因遗失申请重新申领的，原标识自动失效。

第十一条[法律责任]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未取得或者未按照规定使用专用标识出售、利用、运输、携带、寄递列入《标识范围》的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处罚。

伪造、变造、买卖、转让、租借专用标识的，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处罚。

第十二条[实施日期] 本办法自XXXX年X月X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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